
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 

113 學年度校慶運動會  

競  賽  規  程  

一、 宗 旨：為培養學生對運動的愛好，進而提升其運動競技之能力，並自競

賽中養成君子之爭的風度與體悟團體榮譽的可貴。 

二、 日 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六）。 

11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：100 公尺預賽，女生組跳高、男生跳遠決賽。 

11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：200 公尺預賽，男生組跳高、女生跳遠決賽。 

三、 地 點：本校田徑場。 

四、 參加單位及分組： 

1. 男生組：一、二、三年級男生以班級為比賽單位。 

2. 女生組：一、二、三年級女生以班級為比賽單位。 

五、 參加資格：凡本校在籍學生均可代表各班報名參加比賽。 

六、 錦 標： 

1.一、二、三年級組田徑總錦標。 

2.一、二、三年級組大隊接力錦標。 

3.一、二、三年級組趣味競賽錦標。 

4.精神總錦標（各班不分組）。 

七、 競賽項目： 

1. 徑賽： 

（1） 男生組：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400 公尺接力。 

（2） 女生組：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400 公尺接力。 

2. 田賽： 

(1)男生組：跳高、跳遠。 

(2)女生組：跳高、跳遠。 

3. 大隊接力： 

◆ 一~三年級混合 1600 公尺大隊接力（16 *100M）女生 11 人男生 5 人。 

4. 趣味競賽： 

學生組 

（1）一年級組：繩乎其技、時代巨輪、袋袋相傳。 

（2）二年級組：繩乎其技、時代巨輪、袋袋相傳。 

（3）三年級組：繩乎其技、時代巨輪、袋袋相傳。 

 



5. 精神總錦標：依評審給分決定名次（評分項目本規程第十條第 4 項）。 

教職員工 

八、 來賓教職員工組參加時代巨輪(三會及各處室為單位，6 人一組參加比賽)。 

九、 參加辦法： 

1. 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 113 年 11 月 06 日（三）下午 4:10 截止。 

2. 報名地點：本校體育組（莊雅婷老師）。 

3. 報名表請各班康樂股長至學校體育組網站下載報名電子檔，填寫完成後

請導師及體育老師簽名，於 11 月 06（三）下午 4:10 前將正本交至體育

組（影本各班留存）；並請將報名表電子檔上傳至報名表單連結始完成

報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、 競賽規定： 

1. 各班參加徑賽 100 公尺、2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項目及田賽跳高、跳遠項

目不得為同一人。其餘各競賽項目盡量不重複報名，讓班上更多人可以

一起參與。各班單一性別人數少於 5(含)人，基於安全考量，可彈性選擇

是否報名所有項目。 

2. 400 公尺接力以男、女生各一隊為限，每隊隊員得列六人。 

3. 一、二、三年級各班參加 1600 公尺混合接力，若班級男生人數未滿 5 人

（因病等因素），則其中一名男生可以跑兩次或由女生替補，男生不得代

替女生。（註：棒次規定：第 1 至 11 棒為女生，第 12 至 16 棒為男生。） 

4. 競賽項目發生偷跑情形，第一次給予口頭警告，第二次即取消資格。 

5. 趣味競賽規則 

(1)繩乎其技（團體跳繩） 

各班以一隊為限，得列選手 10 人（含執繩員 2 人），隊員男生最多

2 人，可全部女生。 

繩子從選手頭上繞過且全部選手皆跳過為完成一次，若有選手未跳

過則該次成績不能計算。 

上傳報名表連結 



每次比賽時間 1 分 30 秒，累積完成總次數為該隊成績，各年級錄取

前 6 名計分。 

(2)時代巨輪（滾輪胎接力） 

参加人數：得列選手 10 人，隊員男生最多 4 人，可全部女生。 

○2 每班限報名一隊。 

○3 器材：交通錐每組 2個、汽車輪胎每隊一個。 

○4 距離：Ａ處至Ｂ處為 20公尺。 

○5 方式：每隊第一人由起點Ａ處徒手 (可自備手套) 推輪胎前進繞過

Ｂ點處之交通錐後，沿原路線返回，通過Ａ點處交由第二人，依此

方式繼續至最後一人通過Ａ點處完成比賽，最終以計時之快慢決定

名次。（如附圖） 

○6 規則： 

a. 每一棒學生交接時需人、輪胎皆通過Ａ點方能交棒；如沒按規定

完成交棒動作視同違規每次加秒數 10秒。 

b. 最後一棒學生通過終點線時，需人、輪胎均通過終點線始停止計

時。 

○7 以計時成績判定名次，各年級錄取前 6 名計分。 

 



(3)袋袋相傳（袋鼠跳接力） 

○1 参加人數：得列選手 10 人，隊員男生最多 2 人，可全部女生。 

○2 每班限報名一隊。 

○3 器材：麻布袋每道一個。 

○4 距離：Ａ處至Ｂ處為 20公尺。 

○5 方式：每隊第一人由起點Ａ處穿戴麻布袋雙腳跳至Ｂ處之底線(雙腳

需跳過線)，將麻布袋脫下交由Ｂ處的第二人跳回Ａ處，依此方式繼

續至最後一人通過Ａ處完成比賽，最終以計時之快慢決定名次。（如

附圖） 

○6 規則： 

a. 麻布袋穿戴及比賽方式：雙腳套進麻布袋，雙手將袋口拉至最高

處，以雙腳跳方式前進，基數棒由Ａ處出發，偶數棒由Ｂ處出發。 

b. 每一棒學生交接時需完全跳過底線才能交棒；如沒按規定完成交

棒動作視同違規每次加秒數 10秒。 

c. 跌倒—再開始：比賽期間選手跌倒時，須原地重新把麻布袋穿戴

完整後，繼續比賽。其跌倒及重新穿戴期間，併入比賽時間計算。 

d. 最後一棒通過終點線時，完全通過終點線始停止計時。 

○7 以計時成績判定名次，各年級錄取前 6 名計分。



 

6. 徑賽項目均為各組別分兩組，取前 3 名，擇優兩名，共八名；跳遠、跳

高取前八名進入決賽，於會前賽當日直接進行決賽，取前六名。 

7. 100 公尺、200 公尺、田賽項目，賽前若選手因故無法參加比賽，請提出

醫生診斷證明書至競賽組提出換人申請，比賽檢錄當天不得換人。 

8. 運動大會當天直接決賽的項目：趣味競賽、大隊接力則至比賽檢錄場地

提出更換。 

9. 未依規定報名班級，康樂股長處以小過乙支。 

十一、 錦標計算方法： 

1. 田徑總錦標：各年級各班男、女生分數相加，以總分累計各取前三名。

每一單項比賽均取前 6 名，按 7、5、4、3、2、1 給分（400 公尺接力加

倍計算），得分最多者為第一，次者為第二，若得分相同則以獲第一名較

多者為優勝，以此類推。 

2. 大隊接力錦標：依計時賽各年級錄取前三名。 

3. 趣味競賽錦標：每一項趣味競賽依比賽結果排名，前六名按 7、5、4、3、

2、1 給分，總和得分後，各年級取前三名，最多者為第一，次者為第二，

以此類推，得分相同則以「繩乎其技」項目成績為比序。 

4. 精神總錦標：集結秩序、準時點名、比賽精神、棄權人數、休息區整潔、

團隊精神，非比賽人員隨意穿越跑道均列入評分。不分年級錄取前六名。 

十二、 獎勵： 

1. 前條第 1-3 項錦標各年級前三名頒發錦旗乙面，第 4 項錦標全校取前六名

頒發錦旗乙面；第 1-4 項前三名班級頒發飲料乙箱。 

2. 各單項比賽前三名頒發獎狀。 

3. 個人項目(100m、200m、跳高、跳遠)及 400 公尺接力前三名參賽同學頒

發獎品。 

十三、 比賽規則：田徑項目採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，其他各項另訂。 

十四、 抗  議： 

1. 比賽爭議為規則明白規定或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，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

決，不得提出抗議。 

2. 合法之抗議應由各單位領隊簽名蓋章，以書面在該項比賽完後一小時內

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以該會之判決為終決。 

 

 


